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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最高院首封与优先债权执行

法院处分财产批复意见

编者言：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

的规定，执行程序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法院处

分查封财产，但当该查封财产上存在其他顺

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保障的债权（以

下简称优先债权）时，如果首先查封法院迟

延处分财产，就会损害到优先债权人的利

益，优先债权制度的目的将会落空。长期以

来，由于司法解释层面的规则不清晰，地方

法院的作法面临依据不足的困难。为回应司

法实践的需求，针对福建省高院的请示，最

高院审委会于2015年 12月 16日第1672次

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

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

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该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

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

法释〔2016〕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

的批复》已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72 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16 年 4月 14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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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解决法院首封处分权与债

权人行使优先受偿债权冲突问题的请示》

（闽高法〔2015〕261 号）收悉。经研究，

批复如下：

一、执行过程中，应当由首先查封、

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

分查封财产。但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

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

权、优先权（该债权以下简称优先债权），

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 60 日，且首先

查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发布拍卖公

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的，优先债权执行法

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

【理解与适用】本条规定了优先债权

执行法院要求首先查封法院将查封财产

移送执行的条件，是《批复》的核心条款，

确立了处理争议问题的一般规则。首先查

封法院向优先债权执行法院移送财产处

分的具体条件有四个：其一，优先债权为

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其二，在优先债权

执行法院进入了执行程序；其三，自首先

查封之日起已经超过了 60 日；其四，首先

查封法院尚未就该查封财产发布拍卖公告

或者进入变卖程序。只有同时符合了上述

四个条件，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才能要求移

送。

本批复中提及的“优先债权”，优先

债权具体包括各种担保物权担保的债权及

各类型优先权担保的债权。主要包括如下

几种：1.抵押权担保的债权；2.合同法第 286

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3.其他担保

物权担保的债权和其他优先权担保的债

权。质押权、留置权和船舶优先权所担保

的债权，符合《批复 》关于优先债权的定

义，亦属于《批复》调整的范围。

二、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要求首先查封

法院将查封财产移送执行的，应当出具商

请移送执行函，并附确认优先债权的生效

法律文书及案件情况说明。

首先查封法院应当在收到优先债权执

行法院商请移送执行函之日起15日内出具

移送执行函，将查封财产移送优先债权执

行法院执行，并告知当事人。

移送执行函应当载明将查封财产移送

执行及首先查封债权的相关情况等内容。

【理解与适用】本条规定了查封财产

移送执行的程序性事项。针对“优先债权

法院商请”与“首先查封法院移送”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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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明确了各自需要注意的事项。

三、财产移送执行后，优先债权执行

法院在处分或继续查封该财产时，可以持

首先查封法院移送执行函办理相关手续。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对移送的财产变

价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

配，并将相关情况告知首先查封法院。

首先查封债权尚未经生效法律文书

确认的，应当按照首先查封债权的清偿顺

位，预留相应份额。

【理解与适用】本条规定了优先债权

执行法院对移送执行财产的处分与分配。

其中第一款规定“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

持首先查封法院移送执行函办理相关手

续”，以解决优先债权执行法院与协助登

记机关的程序衔接；第三款还规定对于尚

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首先查封债权，

应按其清偿顺位，预留相应份额。如此规

定增强了程序的可操作性，能够提高制度

的实效。

本条款中涉及到优先债权执行法院

处分财产后清偿债权的范围，即规定为

“按照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配”，即该

财产上如存在的多个债权，无论是优先债

权还是普通债权，都应该予以清偿。但是

如果首先查封法院还查封了被执行人的

其他财产，无需将其他查封财产及其整个

执行案件移送。

四、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

院就移送查封财产发生争议的，可以逐级

报请双方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该财产的

执行法院。

共同的上级法院根据首先查封债权

所处的诉讼阶段、查封财产的种类及所在

地、各债权数额与查封财产价值之间的关

系等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由首先查封法院

执行更为妥当的，也可以决定由首先查封

法院继续执行，但应当督促其在指定期限

内处分查封财产。

【理解与适用】本条规定了法院之

间争议的协调解决程序。在协调程序中可

以解决两类案件的争议，一是应当移送执

行而不移送的案件；二是虽然在形式上符

合移送条件，但基于案件特殊情况可以不

移送执行的案件。协调程序不仅能够保证

本批复第一条移送规则的实现，还能对某

些特殊案件进行特殊处理，进一步实现两

种制度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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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链接】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91.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

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

院主持进行。

首先查封、扣押、冻结的法院所采

取的执行措施如系为执行财产保全裁

定，具体分配应当在该院案件审理终结

后进行。

93.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冻结的

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

以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程序，主张优先受

偿权。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一条 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

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

院应当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

他执行措施。

第三十一条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

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

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

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

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

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

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

【相关案例】

1.首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查封

财产处分权冲突问题应由两法院协商处理

——蔡小兵执行复议一案执行裁定书（案

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执复字第

9 号）

本案要旨：首封法院对查封的财产享有

拍卖、变卖的处置权，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未

与首封法院商妥即进行拍卖，应属不当，但

该查封财产的抵押债权金额大于优先债权

执行法院委托的评估价格，首封法院的查封

属无益查封。综上，首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

行法院查封财产处分权冲突问题应由两法

院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避免当事人因上下两

级法院意见不一，而增加讼累。（来源：中

国裁判文书网 2015.06.24）

2.优先债权执行法院优先处置查封财

产——徐忠群与宋海益民间借贷纠纷、申请

保全案件执行裁定书（案号：苏州市吴中区

人民法院[2015]吴执字第 1019 号）

本案要旨：首封法院因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的执行查封了被执行人房产，但该查封的

房产存在抵押，且抵押权人已申请执行，首

封法院认为由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置为宜。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5.11.06）

3.查封房产时首封法院的确定应以房

产管理部门备案的房产信息登记表为准—

—秦剑、于俊巧与姜金宏、顾国红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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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执行裁定书（案号：江苏省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5]盐执复字第 0004

号）

本案要旨：两个法院针对同一执行

标的进行查封，在同一天向房产管理部

门送达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在案件当事人对法院查封时间存在争议

的情况下，应以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房

产信息登记表为准。（来源：中国裁判

文书网 2015.03.25）

4.首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就

移送查封财产发生争议的，可由共同的

上级法院指定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四牌楼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执行案裁定书（案号：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执字第 00566-3

号）

本案要旨：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

权执行法院就移送查封财产发生争议

的，可以逐级报请双方共同的上级法院

指定该财产的执行法院。共同的上级法

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由首先查封

法院执行更为妥当，有利于实现债权人

合法权益，也可以决定由首先查封法院

继续执行。（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5.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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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连法律通讯仅供参考，其不构成一份

法律意见或建议。我们努力保证本通讯

内容的准确性，但是对基于本通讯任何

内容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所遭受的损失或

损害，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保留

对本通讯的全部权利。


